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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 門 區 議 會 文 件 2011 年 第 A35 號  

2011 年 7 月 5 日 省 覽  

 

屯 門 區 議 會 備 忘 錄  

 

2010 至 2011 年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 

第 九 次 報 告  

 

會 議  

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(下 稱 委 員 會 )於 本 年 6 月 7 日 舉 行 第 十 次 會 議 。  

 

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新 設 施 命 名 建 議 – 屯 門 第 1 區 (新 圍 苑 )游 泳 池 場 館  

2 .  委 員 就 泳 池 的 命 名 提 供 多 個 建 議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最 後 以 表 決 形

式 ， 通 過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下 稱 康 文 署 )的 命 名 建 議 ， 把 即 將 於 2012 年

3 月 落 成 的 泳 池 命 名 為 屯 門 西 北 游 泳 池 ( Tu e n  M u n  N o r t h  We s t  S w i mmi n g  
Poo l）。  
 
要 求 統 一 康 文 署 轄 下 設 施 收 費  

3 .  委 員 會 就 上 述 議 題 作 出 討 論 。 席 間 ， 有 委 員 認 為 署 方 應 以 公 平 原 則 ，

劃 一 檢 討 市 區 及 新 界 區 的 設 施 收 費 ， 使 普 及 康 樂 設 施 的 目 標 得 以 落 實 。  
 
4 .  康 文 署 代 表 於 席 上 表 示 ， 康 文 署 現 時 沿 用 以 往 區 域 市 政 局 的 收 費 安

排 ， 而 由 於 當 時 市 區 和 新 界 的 市 政 局 的 收 費 政 策 不 同 ， 導 致 現 時 市 區 及

新 界 地 區 康 樂 設 施 收 費 不 統 一 的 情 況 。 委 員 會 備 悉 康 文 署 於 成 立 之 初 已

就 各 項 設 施 的 收 費 進 行 檢 討 ， 亦 曾 統 一 市 區 及 新 界 設 施 的 優 惠 安 排 。 署

方 並 已 成 立 檢 討 康 樂 服 務 收 費 工 作 小 組 ， 積 極 檢 討 轄 下 設 施 的 收 費 。 由

於 現 時 有 多 達 1000 項 設 施 的 收 費 有 待 檢 討，署 方 會 向 有 關 小 組 反 映 委 員

會 的 意 見 ， 並 會 於 稍 後 向 委 員 會 公 佈 有 關 結 果 。  
 
5 .  經 討 論 後，委 員 會 議 決 去 信 民 政 事 務 局，徵 詢 有 關 檢 討 工 作 的 進 展 及

反 映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。  
 
建 議 公 眾 泳 池 預 留 一 定 比 例 的 泳 道 給 公 眾 使 用  

6 .  委 員 會 備 悉 康 文 署 在 確 保 公 眾 人 士 使 用 設 施 的 同 時，亦 會 顧 及 學 校 或

團 體 的 訓 練 需 要 。 以 現 時 情 況 及 泳 池 總 容 量 而 言 ， 署 方 認 為 游 泳 池 的 使

用 量 尚 可 接 受 ， 並 預 期 隨 著 屯 門 西 北 游 泳 池 的 落 成 ， 區 內 泳 池 的 擠 迫 情

況 將 有 所 改 善 。 此 外 ， 委 員 會 備 悉 現 時 租 用 泳 線 的 安 排 以 計 分 制 形 式 進

行 ， 康 文 署 及 泳 會 舉 辦 的 游 泳 訓 練 活 動 會 獲 得 優 先 考 慮 ， 而 商 營 團 體 的

優 先 次 序 則 為 最 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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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區 參 與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7 .  委 員 會 備 悉 工 作 小 組 的 工 作 進 展 ， 並 通 過 工 作 小 組 的 報 告 。  
 
8 .  委 員 會 通 過 工 作 小 組 推 薦 的 4 項 活 動 ， 包 括 「 閱 讀 雙 週 2011」、「 社

區 閱 讀 推 廣 日 2011」、「 我 們 的 勵 志 故 事：手 寫 報 暨 電 子 書 閱 讀 報 告 比 賽 」

及 「 樂 聲 墨 韻 聚 屯 門 、 舞 動 屯 門 創 和 諧 、 曲 藝 歌 聲 耀 屯 門 」。 此 外 ， 地 區

藝 術 督 導 小 組 建 議 向 財 委 會 申 請 約 10 萬 元 的 額 外 撥 款 ， 舉 辦「 雅 俗 藝 術

的 觸 跡 」 活 動 ， 有 關 建 議 獲 委 員 會 支 持 。  
 
9 .  委 員 會 備 悉 早 前 由 於 沒 有 團 體 承 辦 「 在 台 上 覓 理 想 ‧ 舞 出 精 彩 人 生 」

計 劃 ， 導 致 培 訓 活 動 延 遲 舉 行 。 因 此 ， 原 獲 批 於 2010-2011 財 政 年 度 支

出 的 導 師 費 沒 有 如 期 支 付 ； 而 為 配 合 本 年 度 的 匯 演 ， 部 分 前 期 籌 備 工 作

亦 有 需 要 於 2010-2011 財 政 年 度 進 行 。 督 導 小 組 遂 建 議 相 關 籌 備 工 作 的

開 支 ( 包 括 道 具 、 節 目 統 籌 、 音 響 剪 輯 及 編 舞 等 費 用 ) 以 承 辦 費 的 形 式 於

上 述 財 政 年 度 的 撥 款 申 請 中 支 付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有 關 團 體 於  2 0 1 0 - 2 0 11 財

政 年 度 期 間 只 開 辦 了 7 組 培 訓 課 程 ， 較 督 導 小 組 預 期 的 12 組 為 少 ， 督 導

小 組 認 為 應 善 用 資 源 ， 建 議 自 行 調 撥 獲 批 的 活 動 款 額 。  
 
10 .  委 員 會 知 悉「 在 台 上 覓 理 想 ‧ 舞 出 精 彩 人 生 」的 夥 拍 團 體 曾 致 函 秘 書

處 ， 要 求 對 上 年 度 及 本 年 度 的 撥 款 額 作 出 修 改 。 由 於 團 體 事 前 未 曾 就 有

關 追 加 撥 款 徵 詢 工 作 小 組 的 意 見 ， 有 關 申 請 亦 可 能 與 撥 款 守 則 有 所 抵

觸 ， 因 此 委 員 會 議 決 不 在 現 階 段 就 建 議 表 態 ， 並 請 有 關 團 體 向 財 委 會 提

交 足 夠 理 據 ， 使 財 委 會 可 就 建 議 安 排 作 出 深 入 討 論 。  
 
設 施 及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11 .  委 員 會 備 悉 工 作 小 組 的 各 個 現 正 進 行 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的 進 展，並 通 過

有 關 報 告 。  
 
12 .  委 員 會 同 意 於 新 建 的 湖 山 路 社 區 會 堂 加 裝 懸 掛 活 動 橫 額 的 升 降 設

施 ， 並 預 期 有 關 改 動 會 令 原 先 工 程 金 額 上 調 10 萬 元 。  
 
13 .  委 員 會 並 就 屯 門 公 園 內 因 曲 藝 活 動 而 引 致 的 滋 擾 及 違 例 問 題 作 出 討

論 。 屯 門 公 園 小 舞 台 及 自 娛 區 督 導 小 組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可 就 上 述 事 宜 整 理

一 份 工 作 報 告 ， 並 會 在 督 導 小 組 及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報 告 後 ， 交 委 員 會 考 慮

日 後 是 否 將 報 告 提 交 康 文 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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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 門 區 文 物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14 .  委 員 會 備 悉 工 作 小 組 基 於 時 間 倉 促 的 考 慮，議 決 任 期 內 不 適 宜 進 行 較

複 雜 的 計 劃 ， 並 通 過 將 口 述 歷 史 及 拍 攝 記 錄 片 的 建 議 留 待 下 一 屆 工 作 小

組 跟 進 。  
 
15 .  此 外 ， 委 員 會 備 悉 工 作 小 組 正 跟 進「 屯 門 古 今 文 物 徑 」展 示 板 內 容 的

定 稿 ， 工 作 小 組 稍 後 將 向 委 員 會 提 交 文 稿 及 撥 款 申 請 。  
 
第 三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屯 門 區 籌 備 委 員 會 報 告  
16 .  委 員 會 備 悉 上 述 運 動 會 的 閉 幕 典 禮 已 於 早 前 舉 行，屯 門 區 健 兒 及 啦 啦

隊 在 運 動 會 中 獲 得 田 徑 項 目 總 冠 軍 、 女 子 排 球 總 亞 軍 、 啦 啦 隊 最 佳 表 演

獎 冠 軍 及 地 區 特 式 獎 亞 軍 。 工 作 小 組 並 會 於 稍 後 召 開 檢 討 會 議 ， 總 結 本

屆 運 動 會 的 籌 備 工 作 。  
 
要 求 在 青 榕 街 興 建 狗 公 園  
17 .  委 員 會 主 席 早 前 收 到 有 委 員 在 會 見 市 民 計 劃 後 的 來 信，信 中 表 示 有 居

住 於 青 榕 街 一 帶 的 市 民 反 映 養 狗 人 士 在 青 榕 街 附 近 放 狗 時 阻 塞 街 道 ， 對

途 人 構 成 威 脅 。 會 面 後 ， 有 關 委 員 已 透 過 秘 書 處 去 信 食 物 及 環 境 衞 生 署

及 警 務 署 反 映 有 關 情 況 ， 並 來 信 委 員 會 建 議 於 青 榕 街 興 建 狗 公 園 。  
 
18 .  基 於 委 員 會 於 早 前 議 決 暫 緩 提 交 新 的 工 程 建 議，委 員 會 同 意 將 建 議 交

予 秘 書 處 存 檔 ， 待 委 員 會 日 後 接 納 新 工 程 項 目 時 一 併 考 慮 。  
 
新 增 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 

19 .  委 員 會 新 接 納 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如 下 ：   
 

( a )  蝴 蝶 灣 泳 灘 海 岸 復 修 工 程  
( b )  於 屯 門 設 置 節 日 大 型 擺 設 及 燈 飾  

 

 

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日 期 ： 2011 年 6 月 14 日  

檔 號 ： TMDC/13 /30 /DFMC/2  


